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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，尚不發生牴觸憲法問題。

釋字第一九八號解釋（74.8.3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，係明定同法所稱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

人」之意義，以便利納稅義務人依法自行辦理結算申報，符合租稅法律

主義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十九條規定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乃揭示「租稅

法律主義」之原則。所得稅法係規定國家對於人民課徵所得稅之法律，

依同法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七十一條規定，凡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

均應就其全年綜合所得或營利事業所得，辦理結算申報。又同法第七條

第二項規定：「本法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指左列二種：一、在

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。二、在中華民國境

內無住所，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一百八十三天

者」，乃以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無住所為標準，分別就「中華

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」乙詞所設定義，兩款情形不同，不容彼此混淆。

故依第一款規定，祇須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，並有經常居

住之事實，縱於一課稅年度內未居住屆滿一百八十三天，亦應認其為

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」，從而該項規定與租稅法律主義並無違

背。

綜上所述，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係明定同法所稱「中華民國境內

居住之個人」之意義，以便利納稅義務人依法自行辦理結算申報，符合

租稅法律主義本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九九號解釋（74.9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之宣誓，係行使職權之宣誓，依動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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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既與國民大會原有

代表依法共同行使職權，自應依上開規定宣誓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公職人員之宣誓，旨在使宣誓人就其行使職權，應恪遵憲法、盡

忠職務及自我約束之事項及決心，予以公開表示，俾昭信守。

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國民大會代表，於國民大會

舉行開會式時，應行宣誓，其誓詞如左：某某謹以至誠，恪遵憲法，代

表中華民國人民依法行使職權，謹誓」，係指國民大會代表於開會行使

職權時，應行宣誓而言，惟該條與宣誓條例第三條具有特別法與普通

法之關係，此就宣誓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對國民大會代表之宣誓，設有除

外規定，甚為明瞭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，國民大會代表之宣

誓，自應適用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之規定，毋庸另依宣誓條例之規定

宣誓。

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乃依憲法所定程序而制定，依該條款增加

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既與國民大會原有代表依法共同行使職權，

自應依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宣誓。

釋字第二○○號解釋（74.11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寺廟登記規則第十一條撤換寺廟管理人之規定，就募建之寺廟

言，與監督寺廟條例第十一條立法意旨相符，乃為保護寺廟財產，增進

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，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監督寺廟條例第五條規定：「寺廟財產及法物，應向該管地方官

署呈請登記」。同條例第六條規定：「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，由

住持管理之。寺廟有管理權之僧道，不論用何名稱，認為住持。但非中

華民國人民，不得為住持」。違反上述規定者，依同條例第十一條前段

規定，「該管官署得革除其住持之職」。寺廟管理者雖非僧道，亦未用




